
恢复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用人单位及个人申报办理恢复养老保险待遇业务，以及经办机构内部根据

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结果办理已认证人员恢复养老保险待遇业务。 

2 设定依据 

a）《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厅等部门关于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闽政办〔1998〕95 号）第十八条:异地安置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必

须向退休地社会劳动保险机构，每年提供一次有效证明；对逾期既不提供、又不申明事由的，

社会劳动保险机构可暂停支付其基本养老金，待其出具证明后再予以补发。 

b）《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的通知》（劳社厅发〔2001〕8 号）第

六条:离退休人员无正当理由不按规定提供其生存状况有效证明的，社保经办机构应暂停发

放其基本养老金。对经社保经办机构核实，确认其仍具有领取资格的，应恢复并从停发之月

起补发其基本养老金。 

c）《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核

查办法（试行）〉的通知》（闽劳社文〔2003〕315 号）第六条:离退休人员无正当理由不按

规定提供其生存状况有效证明的，社保经办机构应暂停发放其基本养老金。对经社保经办机

构核实，确认其仍具有领取资格的，应恢复并从停发之月起补发其基本养老金。 

d）《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对异地居住退休人员进行领取养老金资格协助认证工

作的通知》（劳社厅发〔2004〕8 号）:三、（五）认证结果处理。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在收到协助认证表后，要认证复核，经审核确认退休人员仍具有领取养老金资

格的，应继续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在限定期限内没有收到退休人员协助认证表，应暂停发

放养老金，并再次向退休人员发函催办认证手续。退休人员发生死亡、下落不明、被判刑收

监等情形，或经催办反馈了认证信息并被其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认的，

应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的通知》（劳

社厅发〔2001〕8 号）的有关规定，分别做出停发、暂时停发、补发并恢复发放养老金的处

理。 



3 申报材料 

3.1 用人单位或个人申请 

a）《基本养老金恢复发放申报表》 

b）符合基本养老金恢复发放条件的材料 

c）身份证件(个人申请时需提供) 

3.2 风控部门发起 

《基本养老金恢复发放人员名单》 

4 经办流程 

 

5 办理时限 

5 个工作日 

开始 

收件 

受理/经办 

审核 

送达 

结束 

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正的材料 

出具不予受理或

审查不通过文书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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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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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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